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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F_B8_E6_B3_c36_202961.htm 一、考点说明 实质要件；

形式要件。 二、理论分析 （一）实质要件 1、遗嘱人有遗嘱

能力 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必须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立遗嘱人

在立遗嘱当时是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所立的

遗嘱无效。 2、遗嘱是遗嘱人的意思表示，无瑕疵 受欺诈、

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而不是可以撤销。 3、遗嘱的内容合

法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1）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否则其遗嘱

部分无效，即应当扣除出该部分遗产剩下的部分有效。 （2

）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

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 4、遗嘱继承人在继承开始时必

须生存，若遗嘱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遗嘱该部分内

容无效。 （二）遗嘱的形式要件 1、遗嘱的形式 遗嘱应当采

取下列五种形式之一：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

音遗嘱、口头遗嘱等五种。应注意以下三点： （1）代书遗

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2）在这五种形式中，公证遗嘱的效力最强，若其他遗嘱的

内容和公证遗嘱的内容冲突，无论公证遗嘱订立的时间先后

均优先适用。 （3）口头遗嘱只能在情况紧急来不及订立其

他遗嘱时才能使用，并且紧急情况解除后应当采取其他形式

订立遗嘱，否则口头遗嘱无效。 2、不得作见证人的有 （1）

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 （2）继承人、受遗赠人

； （3）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所谓利害关



系人，是指和继承人、受遗赠人具有某种法律关系而基于此

种法律关系继承人、受遗赠人受有利益时其也会随之受有利

益。例如，丈夫和妻子基于夫妻关系，丈夫取得财产，妻子

也受有相应的利益。 三、例题解析 [例题1]夫妇甲、乙生有两

子一女，早年购置房屋5间。l991年甲、乙立下遗嘱将东边2间

房给大儿子，西边2间房给小儿子，北房l间分给女儿。l992

年8月甲与大儿子发生矛盾，甲、乙即到公证处作出公证遗嘱

将东房1间分给女儿继承，另1间东房仍归大儿子继承，西房2

间分给小儿子。以后甲、乙又为琐事与大儿子发生争吵，甲

、乙又于l994年2月在两个见证人在场情况下，作出录音遗嘱

，将由大儿子继承的东房l间亦划归女儿继承，西边房屋2间

仍归小儿子继承。当年，甲、乙相继去世。甲、乙的两子一

女持这几份遗嘱为据，要求分割房产。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按录音遗嘱分割甲乙的遗产 B．按自书遗嘱分割

甲乙的遗产 C．按公证过的第二次遗嘱分割遗产 D．宣布遗

嘱均无效，按法定继承分割遗产 [答案]ABD [解析]本案是考

查一种遗嘱的效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继承法若干意见

》第42条明确指出：“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

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

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本案中，甲乙

夫妇俩所立的第一份遗嘱是自书遗嘱，是遗嘱中最为普通的

一种，这份遗嘱规定可大儿子继承2间房屋，小儿子继承2间

，女儿继承一间，第二份遗嘱是经过公证的遗嘱，是遗嘱的

种类中效力最高的一种，在本案中，也是应当按照此遗嘱所

写的内容，即大儿子继承一间，女儿继承2间，小儿子继承2

间来分割遗产。至于第三份遗嘱，录音遗嘱，尽管是最后一



份遗嘱，但是，根据《继承法若干意见》第42条的规定，其

效力不如公证遗嘱的效力高。所以，本案应按照公证遗嘱分

割遗产。因此，答案C正确，A、B、D错误。 [注意]根据《继

承法》第l7条的规定，遗嘱可以采用公证遗嘱、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等形式。（1）公证遗嘱。遗

嘱人可以到公证机关对自己的遗嘱办理公证，经过公证的遗

嘱，具有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的法律效力。一个人同时立有

几个遗嘱，不论其是口头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都不

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也就是说，凡经过公证的遗嘱即具

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2）自书遗嘱。遗嘱人可以自己亲笔

书写遗嘱，但应在遗嘱中亲笔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凡

公民在遗书中涉及其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如果确为死

者真实意志的表示，只要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

且无相反证据的，亦可按自书遗嘱对待。（3）代书遗嘱。当

遗嘱人书写有困难时，法律允许他人代为书写遗嘱，但代书

遗嘱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可由其中一人代为书

写，注明年、月、日，并要求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

亲笔签名。（4）录音遗嘱。遗嘱人口述，而以录音形式所立

的遗嘱，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一般认为，见证人也

应将自己的见证人意见录入录音磁带中，并最好在录音时讲

明录音的时间和地点。（5）口头遗嘱。被称之为“危急遗嘱

”。它是指遗嘱人在危急的情况下，仅以口头形式来设立的

遗嘱。法律要求，设立口头遗嘱时，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

在场见证。而且危及过后凡能以书面或录音等形式设立遗嘱

的，即应改用其他形式。如果危及情况解除后，公民没有再

用其他形式立遗嘱的，他以后死亡时，先前所立的口头遗嘱



即要被认定为无效，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继承按法定

继承的规定处理。 [例题2]刘守东于l965年与李小静结婚，婚

后生有三子甲乙丙，刘守东与李小静有房屋2间，l972年，刘

守东去世，李小静独自将三个儿子抚养长大，并工作成家，

由于李小静操劳过度，疾病缠身需要照料，李小静和长子甲

一起生活，1991年，李小静立下遗嘱，将她和李守东共有财

产的2间房屋留给长子甲，并且，亲自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

办理公证后的4个月，李小静去世，乙和丙提出要继承李小静

留下的遗产，甲以公证遗嘱中母亲将遗产留给自己为由不同

意分割，那么，对于本案的处理，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公证遗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应当由甲一个人继承

全部的遗产 B．李小静处分了刘守东的财产，所以，这份遗

嘱无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 C．甲、乙、丙应当等

额继承遗产 D．李小静所立的遗嘱，处分自己财产的部分有

效，处分刘守东的财产部分无效 [答案]ABC [解析]本案要解

决的是遗嘱的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问题。也是在考查遗嘱

的构成要件，依《继承法若干意见》第38条的规定，遗嘱人

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

部分，应认定无效。同时，依照《民法通则》第60条的规定

，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

仍然有效。遗嘱行为是被继承人生前对自己的财产所作安排

的行为，该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一种，应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

有效要件，适用民事法律的规范。本案中，乙丙和甲争议的

房屋是刘守东夫妇的共有财产，刘守东去世后，其在共有财

产中的份额应由李静及其儿子甲、乙、丙继承，由于李小静

仍然在世，所以，在刘守东去世后，李小静没有析产。但是



，没有分割财产，不等于乙、丙没有继承权，李小静立遗嘱

处分财产，只能在自己共有财产中的所拥有的一部分（一间

房屋）及自己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刘守东的遗产所形成的遗

产进行处分。她无权处分刘守东的全部遗产，故李小静的遗

嘱中，处分父亲财产中刘守东的财产的部分无效，处分自己

财产的部分有效，所以，答案D正确，A、B、C错误。 [注意]

遗嘱合法有效必须具备以下要件，如果不符合下列的要件就

无效。 （1）主体要件。遗嘱人必须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

人。这里，关键在于立遗嘱时，遗嘱人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

力。我国《继承法》第22条明文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另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继承法若干意见》第41条规定：“遗嘱人

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即使

其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属无效的遗嘱。遗嘱人立遗嘱

时有行为能力，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2）意思要件。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志。遗嘱内

容必须与遗嘱人关于处分其遗产的内心意思一致，否则不具

备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继承法》第22条对不真实的意思

表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3）内容合法要件。遗嘱作为一种

法律行为，其内容当然不能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遗嘱应当

对缺乏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

额，如果遗嘱没有给这些人留下必要的份额，在处理遗产时

，也得先解决该问题，即要先留下必要的财产，如有剩余时

，才能照遗嘱确定的原则来分配。这里所谓“必要的遗产份

额”，是指能够满足继承人所在地最低生活标准所需要的财

产。另外，遗嘱人只能用遗嘱处分其个人的财产，如果遗嘱



人用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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